
关于中央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归集调整及会计核算等事项的通知

（2008 年 11 月18 日  财政部  财库 [2008] 78 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管理，规

范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使用，根据《财政部关于印

发 <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

[2006] 489 号）、《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及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现对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的归集调整与会计核算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归集调整主体和处理

方式

中央部门是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归集和调整的主体。统

筹使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实行分类管理，按照以下方式处

理：

（一）主管部门直接归集调整结余资金。对于结存于实

有资金账户且在不同预算单位之间调整使用的，采取由主管

部门负责归集调整并转拨资金的方式处理，即调出资金单位

向主管部门上交结余资金，主管部门收到下属单位上交的结

余资金，核对无误后向调入资金单位转拨。

（二）主管部门统一调整用款计划。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在不同预算单位之间，在同一单位不同

功能分类科目之间，以及财政直接支付结余在同一单位同一

功能分类科目下不同项目之间调整使用的，采取由主管部门

汇总上报调整用款计划的方式处理。

（三）预算单位直接调整账务。对于结存于实有资金账

户且在同一预算单位内调整使用，或结存于同一预算单位零

余额账户且在同一功能科目下的不同项目之间调整使用的，

采取直接调整账务的方式处理。

二、有关会计科目的设置

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中分别增设 “405 财政调剂

收入”、“420 财政调剂收入”一级会计科目，核算预算单位

收到财政部批准统筹使用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并设置“调

剂基本支出经费收入”和“调剂项目支出经费收入”两个

二级明细科目，分别核算收到调剂使用的基本支出结余资金

和项目支出净结余资金。二级明细科目要按照政府收支分类

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

进行明细核算。年终，行政、事业单位分别将“财政调剂收

入”科目贷方余额转入“结余”或“事业结余”科目的贷

方。如果某项目或某类支出同时通过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和当

年财政拨款两个来源安排，原则上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应优先

确认和使用。

三、统筹使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账务处理

（一）调减结余的账务处理。预算单位在本通知第一条

规定的三种处理方式下，上交结余资金、注销结余资金额度

或直接调整账务等导致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减少时，行政单位

借记“结余”，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或“财政应返还额度”等会计科目；事业单位借记“事业

结余”或“事业基金”等，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

户用款额度”或“财政应返还额度”等会计科目。

（二）确认财政调剂收入的账务处理。预算单位在本通

知第一条规定的三种处理方式下，收到上级单位拨付统筹

使用的结余资金、收到财政部下达的结余资金额度或直接

调整账务等导致收入增加时，行政单位借记“银行存款”、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或“财政应返还额度”等会计科

目，贷记“财政调剂收入”；事业单位借记 “银行存款”、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或“财政应返还额度”等会计科

目，贷记“财政调剂收入”。进行该项账务处理的具体时

点，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会

计核算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对于实行财政直接支付的，在

支出时，行政单位借记 “经费支出”，贷记“财政调剂收

入”；事业单位借记“事业支出”等会计科目，贷记“财

政调剂收入”。

（三）负责归集和转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一级预算单

位和主管部门，收到资金时，行政单位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暂存款”；事业单位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其他

应付款”。转拨资金时，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四、其他事项

执行《医院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的会计科目设置及账务处理等事

项，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财政部会计司  国库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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